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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海事局文件 
长海安全〔2018〕347 号 

 

  
 

长江海事局关于印发航运公司 

安全管理体系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 

 

有关航运公司： 

为进一步促进航运公司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增强

海事管理机构对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监管的针对性，确

保安全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

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局制定了《航运公

司安全管理体系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》，现予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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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

 

 

 

长江海事局 

2018 年 10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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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航运公司安全监督管理，促进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落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

污染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持有长江海事局及其所属海事管理

机构核发“符合证明”或者“临时符合证明”的航运公司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（SMS）重大事

项（以下简称重大事项），是指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的组织机

构、主要人员、适用范围、运行状况、管理效果等出现变化或

者异常的情形，主要包括下列情况： 

（一）航运公司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发生改变，以及航运公

司 SMS 内岸基主要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岗位变动的。 

（二）航运公司新承担对某一船舶的安全和防污染管理责

任或者航运公司 SMS 内船舶退出的。 

（三）航运公司所管理船舶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。 

（四）航运公司所管理船舶被滞留、禁止进港或者责令离

港的。 

（五）航运公司或者其所管理的船舶、船员受到海事行政

处罚的。 

（六）船舶被列入或者脱离重点跟踪名单的，以及危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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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被列入或者脱离 C类船舶的。 

（七）航运公司 SMS 内船舶连续停航 6个月及以上的。 

（八）航运公司或者体系内船舶 SMS 停止运行的。 

（九）航运公司注册地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（办公处所）

发生改变的。 

（十）航运公司 SMS 文件改版的。 

（十一）航运公司将登记其名下的船舶委托其他公司代管

的。 

（十二）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。 

第四条  航运公司发生第三条所列重大事项后，应在发生

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签发其“符合证明”或者“临时符合证

明”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 

航运公司报告重大事项应通过“中国海事综合服务平台”

在“航运公司安全管理系统”相应栏目录入应报告的内容。特

殊情况不能登录时，应填写《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重大事项

报告表》（见附表）通过传真等方式进行报告，并保留海事管理

机构接收的确认件，在条件具备后再在系统中补录。 

第五条  航运公司报告重大事项应按照下列要求报告具体

内容： 

（一）航运公司组织机构改变的，应报告新的组织机构名

称及相应职责；岸基主要人员发生变化，对于新进体系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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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任职岗位名称、任职时间、联系

方式，对于退出体系的人员应报告人员姓名、原任职岗位名称；

岸基主要人员发生岗位变动的，应报告人员姓名、原岗位名称、

新岗位名称。有关规定对岗位的任职资历有特别要求的，还应

报告其任职资格情况。 

（二）航运公司新承担对某一船舶的安全和防污染管理责

任的，应报告新承担管理责任的船舶名称、种类、总吨位、航

区（航线）、所有人及经营人名称、上一审核发证机构名称（如

有）、接管时间等；SMS 内船舶退出的，应报告退出船舶的名称、

退出时间、退出原因等。 

（三）航运公司所管理船舶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，应报告

事故船舶名称、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事故种类、事故的简

要经过、人员伤亡、经济损失、污染情况等。 

（四）航运公司所管理船舶被滞留、禁止进港、责令离港

的，应报告船舶名称、作出决定的海事管理机构名称，被滞留、

禁止进港、责令离港的主要原因及时间、地点等，并附送《现

场监督检查报告》或者《船旗国监督检查报告》等。 

（五）航运公司及所管理船舶、船员受到海事行政处罚的，

应报告被处罚的当事人信息（公司名称、船舶名称或者船员姓

名及职务）、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及主要事实、处罚种类

和额度、实施处罚的海事管理机构名称以及处罚决定书编号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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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船舶被列入重点跟踪名单或者 C 类船舶的，应报告

船舶名称、列入时间；船舶脱离重点跟踪名单或 C 类船舶的，

应报告船舶名称、脱离时间。 

（七）SMS 内船舶连续停航 6个月及以上的，应报告船舶名

称、停航起始日期、停泊地点；复航时应报告复航日期。 

    （八）航运公司或者体系内船舶 SMS 停止运行的，应报告

SMS 停止运行的时间和原因。 

（九）航运公司注册地发生改变的，应报告新的注册地址

及注册时间；航运公司主要经营场所（办公处所）发生改变的，

应报告新的经营场所（办公处所）的通信地址、联系电话等。 

（十）SMS 文件改版的，应报告改版的原因以及新的版本号。 

（十一）航运公司将登记其名下的船舶委托其他公司代管

的，应报告委托管理船舶名称、受委托管理人名称、拟委托管

理的起始时间和管理期限等。 

第六条  航运公司未按本制度要求报告重大事项的，除依

照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外，还将列入重点对象进行监管。 

第七条  本制度中“航运公司 SMS 内岸基主要人员”是指：

公司法定代表人、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指定人员、纳入体

系的部门负责人（未设置部门的为主管），专职海务管理人员和

机务管理人员等。 

第八条  本制度中重大事项发生之日分别是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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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机构变动的，是指新的组织机构成立之日。 

（二）航运公司 SMS 内人员变动的，是指变动人员任免之

日。 

（三）新承担某一船舶的安全管理责任的，是指作出接管

船舶决定之日。 

（四）船舶退出体系的，是指船舶正式解除管理关系之日。 

（五）船舶发生事故的，是指事故发生之日。 

（六）船舶被滞留、禁止进港、责令离港的，是指相应决

定或者通知送达之日。 

（七）发生违法行为被处罚的，是指相应行政处罚决定书

送达之日。 

（八）船舶被列入或者脱离重点跟踪名单，以及危险品船

舶被列入或者脱离 C 类船舶的，是指列入或者脱离事项的相关

文件（公告）发布之日。 

（九）航运公司 SMS 内船舶连续停航 6 个月及以上的，是

指船舶连续停航期满 6个月之日。 

（十）航运公司或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停止运行，是指航运

公司作出停止运行安全管理体系决定之日。 

（十一）主要经营场所（办公场所）发生改变的，是指新

的营业场所（办公处所）启用之日。 

（十二）SMS 文件改版的，是指改版文件批准之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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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航运公司将登记其名下的船舶委托其他单位代管

的，是指委托管理协议签订之日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。原长江海事

局长海船舶〔2010〕176 号文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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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重大事项报告表 

公司名称  

（临时）符合证明编号  

重大事项内容（内容多时可另附页）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盖章）   

 
海事管理机构接收确认： 
 
 
 
               接收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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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海事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


